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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陕 西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
关于全省出租车司机参加社会保险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陕人社发〔2012〕98 号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交通运输局，杨凌示范区人事劳动

局、交通运输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社会保险法》，做好出租车司机参加社会保险

工作，保障其合法权益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出租车司机参加社

会保险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行公司化经营的企业要按规定为出租车司机办理参加

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

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手续，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。

二、实行承包经营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的出租车司机，按照城

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法参加就业所在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，参照陕劳社发〔2008〕69 号

文件参加工伤保险。按以下规定办理参保缴费手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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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参保。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和城镇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的，出租车司机持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（或暂住证）、

从业资格证正本原件及复印件，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

公共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或人才交流中心提出参保缴费申请。参加

工伤保险按照我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委托缴费。出租车司机与公共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或人

才交流中心建立委托关系后，由公共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或人才交

流中心为其代理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缴费。

三、实行承包经营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的出租车司机，参加城

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困难的，可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城乡

居民社会养老保险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困难的，可

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。各项

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不能重复参保，也不能重复享受待遇。

四、出租车司机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，按有关

政策规定办理。

五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政策指导，加大推进

社会保险全覆盖工作力度，提高经办服务水平，积极做好出租车

司机参加社会保险工作；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发挥行业主管职

能，加强监督检查力度，引导出租车行业实行公司化经营，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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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与出租车司机签订劳动合同，认真落实用人单位、出租

车司机参加各项社会保险，维护其合法权益。

六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陕西省交通运输厅

2012 年 11 月 1 日


